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一级项目名称 特定目标-原列单位事业发展 二级项目名称 接送儿童及保运转工作经费

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 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社会福利院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.69
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2.69
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 1.保障院内孤残儿童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医、就学用车；2.购置办公用品，维持院内工作
运行；3.保障院内职工送残疾儿童外出治疗、康复相关费用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购置办公用品
数量

≥3件

接送儿童就医
、就学次数

≥10次

质量指标
公务车运行维
护、购置的办
公用品合格率

＝100%

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底前

成本指标

接送儿童就医

、就学公务车
运行维护费、
购置办公用品
费、职工接送
残疾儿童外出
治疗及康复差

≤10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提高院内对孤
儿、事实无人
抚养儿童的服
务水平

显著提升

可持续影响指
标

提高儿童福利
机构孤儿、事

实无人抚养儿
童的生活质量
和幸福感

长期影响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院内孤儿、事
实无人抚养儿
童满意度

≥90%


